
總計

2 3 4 5 6 7 8 (人數/百分比)

20,664 22,776 34,286 31,351 25,849 25,381 37,231 197,538

10.46% 11.53% 17.36% 15.87% 13.09% 12.85% 18.85% 100%

填表說明：1.本表長照需要等級之人數總計與百分比，均係依據身障者使用長照服務人數做計算。

          2.本表總計僅含長照需求等級2至8級之身障使用者，不含等級為1的身障使用者。

(十二)110年身障者使用長照服務人數-長照需求等級分布(單位：人)

人數分布
長照需要等級

總計

(人數/

百分比)

中華民國110年1-12月


